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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推荐由于其高效、便捷和低成本等特点，已在多领域广泛使用。但在带来效益的同时，该技术

的应用也会给用户心理造成伤害，损害了用户健康权。目前，相关法律规制面临法律界定模糊、监管部

门责任复杂、法律救济滞后、技术发展迅速导致规制不足等困境，用户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为完善法律

规制，需要明确法律界定责任主体，加强执法监管体制、完善法律救济机制并合理引导技术发展。通过

这些措施可以更好地保护用户心理健康，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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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commenda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ultiple fields due to its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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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ence and low cost. While bringing benefit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can also cause 
harm to users’ psychology and impair their right to health. At present, the relevant legal regulation 
faces the dilemmas of vague legal definition, complicated responsibility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lagging legal remedies, and insufficient regulation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users. In order to improve legal regu-
lation, the main body of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in the law, the law enforcement and 
regulatory syste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legal relief mechanism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should be reasonably guided. Through these measures, the psychologi-
cal health of users can be better protected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can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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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工智能推荐的广泛应用。从电商平台的精

准商品推荐，到社交媒体的信息推送，再到视频平台的个性化内容分发，人工智能推荐通过分析海量用

户数据，精准预测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内容和服务。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推

荐能够有效缓解用户的信息过载焦虑，显著提升用户的信息获取效率与体验质量。然而，人工智能推荐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关于用户权益保护的争议，尤其是对用户心理的影响。内容平台持续

推送精准匹配喜好的个性化内容，将可能导致用户过度依赖推送的内容，甚至沉迷其中，丧失独立思考

能力[1]，对其心理健康造成潜在危害。 
现有法律规制框架主要集中在数据隐私和算法透明度等方面，但对于用户心理保护的重视程度明显

不足。由于心理损害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法律救济难以有效落实。这不仅削弱了用户对人工智能技术的

信任与应用，也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研究旨在从用户心理保护的视角出发，探讨人

工智能推荐的法律规制路径，以期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个性化推荐技术对用户心理健康的危害及影响 

人工智能推荐是一种基于大量用户数据和物品信息，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方法，分析用户的

兴趣、行为模式和偏好趋势，然后从海量的数据中筛选出最符合用户口味的内容或产品，并以合适的方

式呈现给用户的智能系统。根据消费者历史行为数据的输入形式和推荐算法的设计机制，可以推荐算法

划分协同过滤的推荐算法、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深度学习的推荐算法和混合推荐算法四种。协同过滤

通过分析用户或物品间的相似性进行推荐，基于内容算法依据物品特征与用户兴趣匹配推荐，深度学习

算法利用神经网络学习复杂特征实现精准推荐，混合算法综合了多种方法以提升推荐效果。因其高效的

信息处理能力和精准推送能力，已在包括但不限于电商、短视频、社交平台中广泛应用。 
然而，人工智能推荐的不当应用会造成用户的心理损害，心理损害是指个体在各种因素影响下，正

常心理状态受到强烈冲击或长期不良刺激，导致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出现问题，包括思维混乱、注

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认知障碍以及焦虑、抑郁、恐惧、愤怒等情绪反应，还有攻击行为、退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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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为异常。作为用户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损害心理健康就是损害了用户的健康权[2]。 

2.1. 认知层面 

在互联网环境中，用户的私人信息处于高度透明状态，每个平台都会收集极为详细的用户信息和行

为数据，这种数据收集行为不仅侵犯了用户的隐私权，还可能对用户的个人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互联网

服务提供商会利用收集的个人信息，根据性别，年龄，地域文化等多种标签将用户分类，提供针对性的

内容，这导致了“信息茧房”效应的出现。 
所谓“信息茧房”是指个体或群体在信息获取和交流过程中，由于算法推荐、个人偏好等因素，逐

渐形成的一种信息闭环状态[3]。“信息茧房”本质上是一种信息过滤机制，通过算法对信息进行筛选和

排序，使得用户接触到的信息范围逐渐狭窄。这种效应会引发网络信息的“集中偏见”“流行度偏见”

和“长尾效应”[4]，在这种算法构成的陷阱下，用户对事物的认知变得过于极化，批判性思维也被抑制。

这种现象会导致用户的认知结构变得单一化，难以形成全面、客观的认知体系，进而影响其判断和决策

能力。 
人工智能推荐还会通过激发从众行为加剧群体极化现象，使得群体内部的观点和行为趋同，进一步

限制了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特别是对心智发展不成熟的未成年人，他们正处于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最重

的时刻，世界观尚未发展成熟。在接触到猎奇或吸引眼球的不良行为时，会被这种内容吸引并关注这类

内容，从而模仿这种行为，严重可能会伤害自己，对他们的三观以及身心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2.2. 情感层面 

用户在长期享受个性化推荐带来的便利后，会形成对推荐系统的依赖。他们不再主动去寻找能引发

情感共鸣的内容，而是习惯于等待推荐系统将相应内容推送至眼前。当用户在情绪低落时，期望获得一

些能安慰自己的文字或音乐，可能会直接打开常用软件，期待系统能精准地推送相关内容来抚慰心灵。

这种依赖的形成，会使用户在潜意识中将自己的情感需求完全交给推荐系统，而忽视自身作为情感主体

的主动探索能力，逐渐削弱了用户的情感自主性，只愿意待在推荐系统构成的舒适区中，失去了感受和

体验多样化情感世界的机会。 
个性化推荐系统为了满足用户的即时情感需求，其代价就是牺牲了所提供内容的多样性。其推送的

内容大多是与用户过往情感偏好相似的内容，并将那些与用户当前情感偏好不一致、但同样具有价值的

情感体验阻挡在外。这种单一化的情感体验，麻痹了用户的情感体验，还在不断强化用户特定的情感倾

向，使得用户对这种情感模式产生一种过度的认同感，进而将这种情感模式固化为一种标准，用以评判

他人和周围世界[5]。这种过度的情感依赖和单一的情感标准，使得用户在与他人相处时，更容易以自身

标准评判他人，从而产生冲突和矛盾，难以建立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并且，人工智能推荐技术的“黑

箱”特性导致用户使得用户无法主动调整自己的情感接收模式，只能被动接受推荐系统的情感引导，进

一步加剧了情感依赖和标准固化。 

2.3. 行为层面 

个性化推荐根据用户观看视频的时长，以及点赞、评论等行为，不断推送吸引用户的内容，刺激用

户不断点击和浏览，让用户在浏览过程中获得持续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延长使用时间，导致用户成瘾行

为的发生[6]。这种成瘾行为不仅体现在用户对特定内容的过度关注上，还可能表现为用户对推荐系统的

高度依赖，难以自主控制使用时长。 
此外，个性化系统还会利用用户的从众心理和社交需求来诱导行为。它会推荐一些热门或好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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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这种推荐策略能够激发用户的社交参与感和归属感。用户为了不落后于他人或与他人保持共同

话题，往往会跟随大众的选择去点击和浏览这些内容。平台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增加了用户对推荐内容

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还进一步强化了用户的成瘾行为。这导致用户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种“被动参与”

的状态，难以自主地选择和控制自己的行为。 
成瘾行为一旦形成，会对用户的心理健康产生严重危害。用户可能会沉迷于虚拟世界中的内容，忽

视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事务，如工作、学习、家庭和社交等，导致生活失衡，甚至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问

题。过度使用互联网和电子设备也会影响用户的睡眠质量和身体健康，进一步加剧心理问题。 

3. 人工智能个性化推荐的法律规制困境 

3.1. 法律界定的模糊性 

用户心理损害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导致损害难以在法律层面被精准界定，通常发生在用户的心智层面，

通常不可被客观观察到，只能通过用户主观报告和表现出的行为推测用户的心理损伤程度，与传统物理

损害或经济损害的明显可量化性形成鲜明对比。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化标准，法律实践中难以确定侵权行

为的具体范围和程度，并难以对损害的严重程度进行定性。 
个性化推荐的法律属性亦存在模糊性。该系统既涉及数据处理技术，又具有内容推荐功能，在不同

场景下其法律属性存在差异。在规制过程中，难以确定适用的法律规则和责任主体[7]。即使存在心理损

害的可能性，也难以确定具体的侵权主体和责任归属，使得用户在维权时面临巨大困难。 

3.2. 监管责任模糊性 

人工智能个性化推荐系统涉及数据隐私保护、算法透明性、内容管理等多个领域，其监管职责分散

于多个部门。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全国算法推荐服务治理和监督管理工作由网

信部门统筹协调，电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参与监督管理。这可能导致管理领域重叠，

进而使部门责任模糊，影响管理效率。 
监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责任边界也不够清晰，监管部门需监督企业遵守法律法规，企业也需承担自

我监管责任，确保推荐系统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当涉及用户心理健康损害问题时，由

于缺乏明确的责任划分标准，监管部门和企业往往难以确定具体的责任归属，这不利于相关问题的及时

解决，容易造成监管漏洞。 

3.3. 法律救济的滞后性 

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遭受不法侵害时，可寻求行政救济[8]。然而，人工智能推荐导致的心理

损害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使得其在法律救济过程中难以被证明，用户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自证心理

损害是由人工智能推荐所直接或间接导致的。这种因果关系的证明在实践中极为困难，不仅增加了用户

的维权成本，也使得法律救济难以有效落实。 
现有的法律救济机制对于用户心理损害的救济方案相对匮乏。法律尚未明确规定用户因人工智能所

导致的心理损害可以获得何种形式的赔偿或补偿，也没有建立专门的心理健康保护机制。这种法律救济

机制的不完善，使得用户在面对心理损害时，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保护，进一步加剧了用户在数字时代

中的脆弱性。 

3.4. 立法与管制的滞后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速度远超法律的制定和更新速度，这使得现有的法律法规难以全面覆盖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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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新兴的人工智能推荐技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而

法律的制定和更新往往需要经过较长的周期，难以及时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这种技术与法律之间的“时

间差”导致了法律规制的滞后性，反映了法律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动态立法机制来

解决。 
人工智能推荐的算法“黑箱”特性进一步加剧了立法与管制的滞后，普通人通常难以理解其内部机

制，这种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使得监管部门在进行有效监管时面临巨大挑战。监管部门需要具备足够的技

术手段和专业人才，才能对推荐算法的潜在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和管理。然而，目前监管部门在这方面的

技术能力和专业人才储备相对不足，难以满足对人工智能推荐技术进行有效监管的需求。这种立法与管

制的滞后性不仅影响了监管的有效性，还可能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当法律无法及时跟上技

术发展的步伐时，企业和开发者可能会在法律的“空白地带”进行创新和应用，从而导致一些潜在的风

险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规范。 

4. 基于消费者心理保护的人工智能个性化推荐法律规制建议 

4.1. 明确法律界定与责任主体 

为有效应对用户心理损害的法律界定模糊性问题，法律规制应从多个维度入手，明确心理损害的定

义和范围，并根据不同的应用平台和场景制定法律。心理损害不仅包括认知偏差、情感依赖和行为成瘾

等表现形式，还应涵盖由此引发的更广泛的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和其他躯体化表现。

通过制定详细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为心理损害的认定提供科学依据。这些标准应结合心理学研究成

果，确保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以便在法律实践中能够准确评估和确定侵权行为的具体范围和程度。 
此外，个性化推荐涉及多个环节，应进一步明确其在不同场景下的责任主体，避免责任分散和推诿

[9]。对于数据收集环节，应明确数据收集者的责任，并对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负责。在算法开发环节，

应确保算法不会对用户造成心理损害。内容提供者应对其提供的内容质量进行审核，避免产生可能对用

户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内容。平台运营者则应对其推荐系统的整体运作负责，确保推荐内容的多样

性和公正性，并对用户的心理健康负最终责任。 

4.2. 加强执法监管体制 

要强化执法监管体制，得先厘清各部门的职责，只有职责明确，各部门才能各司其职，避免混乱。

监管部门也需不断学习和提升，以跟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从而更好地监督企业，确保其行为符

合法律法规要求。企业也不能将自己置身事外，不能只等着监管部门来监督，企业应当建立合规机制，

从内部确保自己的行为合法合规。 
除了对法治的重视外，也要引入社会化的评价机制来实现算法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平衡[10]，

公众是人工智能推荐的直接使用者，他们的参与可以让监管更加全面。应设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定

期对推荐算法的社会影响进行系统性评估并公布结果，借助公众舆论形成外部监督压力，形成法律规制

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治理模式，以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促进推荐技术的健康发展。 
此外，执法监管部门应根据不同的应用平台采取差异化的策略。针对电商平台，监管部门应重点关

注商品推荐算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防止平台利用算法诱导用户进行非理性消费；针对社交媒体平台，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信息推送算法的监管，防止平台利用算法传播虚假信息或有害内容，并建立用户反馈

机制，及时处理用户的投诉和举报，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针对视频平台，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内容审核

的监督，确保平台推荐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标准，同时鼓励平台采用多样化的推荐策略，避

免用户过度沉迷于单一类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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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完善法律救济机制 

对于已经造成的用户心理损害，应当完善法律，建立专门的心理损害赔偿机制，明确用户因心理损

害可以获得的赔偿或补偿形式。心理损害的赔偿应包括经济赔偿和非经济赔偿，经济赔偿用于补偿用户

因心理损害而产生的医疗费用、心理咨询费用等实际损失，非经济赔偿则用于补偿用户因心理损害而遭

受的精神痛苦。为了确保赔偿机制的有效实施，应当规定相关企业设立心理健康赔偿基金，为用户提供

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 
此外，还需通过立法完善心理损害的救济程序，确保用户能够方便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为简化用户

的维权流程，可以设立专门的心理损害仲裁机构以处理用户与平台之间的心理损害纠纷，仲裁机构应具

备专业的心理学和法律知识，确保仲裁结果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同时，法律应支持用户通过集体诉讼的

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降低用户的维权成本，提高维权效率。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全面

和有效的法律保护，促进人工智能推荐的健康发展。 

4.4. 通过法律引导技术发展 

在人工智能领域，法律规制应兼具灵活性与前瞻性，以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保持自身的稳定

性和可操作性。同时，法律规制需重点关注用户心理权益的保护，避免技术应用对用户造成潜在的心理

损害。为此，我国应通过法律手段合理引导技术发展，完善规制体制。可以立法形式对技术进行预先规

制，推动隐私脱敏技术的应用，如加密技术与数据匿名化处理等，确保消费者数据在推荐系统中难以直

接关联至具体个人，从而在保障推荐质量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对用户心理的潜在影响。并充分利用宏

观调控优势，由政府牵头搭建第三方监管服务平台，设计能够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利益的算法标准，设

立技术底线，并对算法潜在影响进行量化评估。 

5. 结语 

人工智能推荐宛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另一方面却也潜藏着

不容忽视的风险。技术的进步绝不能以牺牲人的身心健康作为代价，算法不应是生活的主宰者，而应是

服务的助力者。为保护个体的权益，维护法律的公正，法律需要为技术划清边界，企业需承担社会责任，

用户也需保持主动思考。这样，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服务于人，为用户心理保护提供制度保障，为社会的

美好筑牢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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